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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生實習課程作業要點 

一、 為加強物理治療學系臨床實習及提高學生實習水準，依據本校「中山醫學大學學

生實習辦法，訂定「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生實習課程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實習，係指本系第四學年必修課程「物理治療實習（一）」至「物理治

療實習（六）」各4學分共24學分，總實習週數36週。學生未修畢擋實習科目者（依

科目學分表訂定之），不得實習。 
三、 第三學年上學期（含）以前擋實習科目全部及格者，或有不及格科目而三年級下學

期正重修者，可暫准申請或分發實習。惟第三學年之下學期成績核計後，有不及格
之擋實習科目者，須修畢該科目後，再申請或分發實習。 

四、 學生臨床實習採申請制及分發制 
(一) 申請制：依各醫院實習單位之規定提出申請。 
(二) 分發制：按學生本校學業平均成績(以教務處成績為準)，由高至低順序，選擇

實習醫院；成績相同者，以抽籤決定順序。學生之實習需分發至實習醫院、

機構，學生不得自行安排實習單位。 
五、 學生確定實習醫院後，與實習單位簽訂合約書並附上實習名冊及向保險公司投

保學生意外險。實習合約書內容含實習時數、實習內容、合約期限、實習學生
輔導內容、實習考核等項目。 

六、 學生實習前，系上擬定實習手冊 
(一) 訂定實習目的、目標、實習方式(含實習時程及週數計晝表) 
(二) 實習前應具備之能力(含肌肉骨骼系統（含運動傷害）實習前準備、神經系統

物理治療（含長期照護）實習前準備、呼吸循環系統物理治療（含體適能促
進）實習前準備、小兒物理治療（含教育系統介入）實習前準備 

(三) 學生自我評估表(含肌肉骨骼物理治療、神經物理治療、心肺物理治療、小兒
物理治療) 

(四) 實習學生成績評估表 
七、  學生實習前由實習負責老師召開實習前說明會，並提供實習手冊。 

八、  系上老師不定時至實習單位訪視學生或電訪，針對學生實習狀況做進一步了解
及輔導。學生實習期間，遇到狀況無法持續實習者，經老師與實習單位共同輔
導溝通後，視情況提送實習委員會決議。 

九、  學生完成實習，實習機構提供成績做為系上成績考核之用。但若實習醫院評核實習
成績不及格時，本系會與該實習醫院了解狀況並共同評定實習成績。 

十、  學生完成所有實習，填寫實習滿意度問卷，做為日後系上課程改善；並舉辦實習座
談會邀請實習生回校與老師及學弟妹經驗分享。 

十一、 不適應離退轉介機制： 

(一)實習期間，實習學生因實習環境條件與實習內容不適應等狀況，經學校老師輔

導無效，學生得填寫「學生轉介與终止校外實習申請表」，向實習機構及本系提

出實習中止之協商，由機構與本系共同決定實習中止或持續。 

(二)學生因故终止實習回校修課，應依本校選課時程進行選課，若已逾本校選課時

程，另行個案處理；重新辦理校外實習機構時皆從頭開始。 
(三)學生中途轉換實習單位時，另行個案處理。 

十二、 本系實習學生對於實習機構督導或指導老師之處置，認為實習權益受損害者，得填

寫「校外實習權益申訴書」向本系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實習委員會應於收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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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邀請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召開會議及完

成「實習生申訴評議書」，必要時得予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若學生因校外實習受到處分，認為該處分違法或不當，造成其權益受損，得依本校

學生申訴評議辦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三、 本系與實習機構共同協助為每位實習學生擬定「個別實習計畫書」，實習計畫擬定

後由本系先行審查，經實習生及實習機構檢視及同意。 
十四、 本要點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實習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十五、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113年12月26日 113學年度第1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01月22日 113學年度第1期第4次院務會議通過(醫學科技學院114年01月24日1142100183號

簽請校長核定，114年02月04日公告) 
 

 


